
行政复议决定书（申请人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人：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1号歌华大厦

　　法定代表人：唐人虎，总经理

　　被申请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2号

　　法定代表人：黄润秋，部长

　　申请人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不服生态环境部于2022年3月14日发布的《生态环境部公开中碳能投等机构碳排放报告数据弄

虚作假等典型问题案例（2022年第一批突出环境问题）》（以下简称《典型案例》）中关于该公司的相关内容，向我部申请行政复

议，我部依法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

　　1.删除《典型案例》中与申请人相关的内容；

　　2.由生态环境部通过登报、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平台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官方媒体对通报内容进行更正声明；

　　3.对《典型案例》的发布程序进行核实。

　　申请人提出的事实和理由：

　　《典型案例》经多家国内外媒体转发，对申请人造成了极大的声誉损害。申请人认为《典型案例》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是《典型案例》发布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生态环境部通过公众号、网站等公开渠道发布《典型案例》的行为，对申请人的声

誉、信誉造成了负面影响，符合行政处罚行为中的“通报批评”。但《典型案例》发布前，申请人未接到任何书面通知，也未获得陈

述、申辩的机会。《典型案例》发布未遵守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相关程序。

　　二是《典型案例》指出的问题过于夸大且忽视客观原因。出现“挂名”问题，是因为核查工作任务量大、周期紧，核查人员属地

调配有困难，且相关核查参考指南中未明确要求现场核查人员必须与核查报告中签名的人员一致。出现对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以

下简称重点排放单位）检测报告造假“视而不见”问题，是因为申请人作为核查机构鉴别真伪手段有限，同时重点排放单位委派第三

方咨询机构与核查人员对接，造假行为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专业性；2019年发布的核查参考指南中未要求必须通过查看原件方式验证

真实性，重点排放单位也不配合提供原件。

　　三是申请人正当权益被损害，民营企业营商环境受到负面影响。上述两个问题是核查机构存在的普遍问题，《典型案例》有针对

性和选择性地披露申请人问题，有违公平公正原则；申请人未能识别出检测报告造假问题，与篡改伪造检测报告等主观弄虚作假行为

有着本质区别，《典型案例》标题措辞、内容结构安排给公众造成误导，对申请人造成严重损害，影响申请人正常业务开展。

　　我部经审理查明：

　　为严厉打击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加强碳排放报告质量监督管理，保障全国碳市场平稳健康运行，2021年10-

12月，生态环境部组织开展了碳排放报告质量专项监督帮扶执法行动。

　　本案申请人是受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委托，对有关重点排放单位提交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等开展核查工作的核查机构。

　　专项监督帮扶过程中，监督帮扶工作组对申请人提交的核查结果进行了监督检查，获取了申请人负责核查的重点排放单位的温室

气体排放报告、申请人编制的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核查任务台账，并对申请人有关工作人员进行调查询问，制作了《调查询问笔

录》。生态环境部查明，申请人存在多份核查报告上载明的核查人员未参与实际核查工作的“挂名”情况，且核查过程中存在不核实

数据来源及真实性等履职不到位问题。

　　2022年3月14日，就专项监督帮扶工作中发现的碳排放技术服务相关机构存在篡改伪造检测报告、制作虚假煤样、报告结论失真

失实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部在部“两微”及官网等发布了《典型案例》，其中包括了申请人作为核查机构有关核查履职不到位问题

案例。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编制的核查报告、核查任务台账、《调查询问笔录》《典型案例》等材料，可以证明。

　　我部认为：

　　一、关于申请人所提《典型案例》发布程序问题

　　申请人认为，我部发布《典型案例》的行为，属于行政处罚法规定的“通报批评”，但未遵守行政处罚程序。

　　我部认为，发布《典型案例》的行为不属于行政处罚法规定的“通报批评”处罚种类。以下从《典型案例》内容及形式两方面进

行分析。

　　1.从《典型案例》的内容上看



　　我部开展碳排放报告质量专项监督帮扶，旨在严厉打击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加强碳排放报告质量监督管理，

保障全国碳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根据专项监督帮扶工作的现场监督检查情况，我部发布《典型案例》，对外公开了一批温室气体排放

报告编制、核查等工作中出现的篡改伪造检测报告、制作虚假煤样、报告结论失真失实等突出问题，目的是警醒在全国碳市场中从事

包括检验检测，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编制、核查等业务在内的所有主体（包括申请人在内），教育其引以为戒，杜绝相关问题再次出

现。

　　因此，从内容上看，我部发布《典型案例》是对专项监督帮扶现场监督检查发现问题的公开，仅公开了现场监督检查中发现的有

关碳排放技术服务机构在碳核查等技术服务中客观存在的突出和典型问题，没有对其权利义务作出惩戒性处分，不具有行政处罚的特

性。

　　2.从《典型案例》的形式上看

　　我部通过“两微”及官网等发布《典型案例》，是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十三项和第二十三条、《生态环境部政府信

息公开实施办法》第十五条和第十七条、《生态环境部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基本目录》第九十七项的有关规定，履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法定职责的行为。《典型案例》全文未出现过“通报批评”字样，仅是公开了一批突出和典型问题事实。

　　因此，从形式上看，我部发布《典型案例》是依法主动公开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督检查情况及发现的问题，属于履行政府信息主动

公开职责的行为，不是行政处罚中的“通报批评”。

　　由上可知，我部发布《典型案例》的行为，属于对监督检查情况的信息公开，不构成行政处罚法规定的“通报批评”，不应当按

照行政处罚的程序规定约束信息公开行为。

　　二、关于申请人所提《典型案例》指出的问题过于夸大且忽视客观原因问题

　　碳排放权交易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政策工具，准确可靠的碳排放数据是全国碳市场有效规范运行的生命线。在碳排放数

据上弄虚作假，不仅直接影响着碳市场的公平公正，还将对国家“双碳”目标的顺利实施和我国国际形象造成严重不利影响。

　　碳排放数据的核算专业性较强，通常需要碳排放技术服务机构参与其中。这些机构主要包括以下三类：1.咨询机构，为重点排放单

位提供咨询服务，包括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等；2.检验检测机构，向重点排放单位提供煤样检测等服务；3.核查机构，受生态环境部

门委托，根据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以及相关技术规范，对重点排放单位报告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相关信息进行全面

核实、查证。

　　全国碳市场的交易产品为碳排放配额。碳排放配额由省级生态环境部门根据我部制定的碳排放配额总量确定与分配方案，向重点

排放单位分配。核查机构对重点排放单位排放量的核查结果将作为该单位碳排放配额的清缴依据，直接决定着该单位在碳排放市场交

易过程中需要付出的成本，直接影响着碳排放市场的公平公正，是碳排放市场健康稳定运行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为规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活动，我部于2020年12月31日发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

行）》，2019年12月27日发布《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以下简称《2019年核查指南》），2021年3月26日

发布《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以下简称《2021年核查指南》）。

　　核查机构在开展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的核查活动时，应当严格遵循《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2019年核查指南》《2021

年核查指南》的规定，坚持客观独立、诚实守信、公平公正、专业严谨的工作原则，秉持高度责任感，具备核查所必需的专业技能，

真实、准确地反映审核和核查活动中的发现和结论，严谨地作出判断，并对核查结果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负责。

　　我部认为，申请人为辩解“核查报告‘挂名’问题”“对控排企业碳排放报告中存在的检测报告造假问题‘视而不见’”，提出

的“核查工作任务量大、周期紧”“报告造假行为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专业性”等理由，均不成立。具体分析如下。

　　1.关于“核查报告‘挂名’问题”

　　申请人认为，《2019年核查指南》未明确规定现场核查人员要与核查报告中的人员一致，我部将“挂名”作为问题公开不具有法

律依据；其在核查活动中之所以存在“挂名”问题，主要是因为核查工作任务量大、周期紧，核查人员属地调配有困难，且《2021年

核查指南》关于“现场核查组成员可以与技术工作组成员不同”的规定，正是为了解决“挂名”问题。

　　（1）“挂名”违反核查规范，是弄虚作假，属于碳排放报告核查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

　　《2019年核查指南》规定，核查机构与核查委托方签订核查协议后，应当选择具备能力的核查组长和核查员组成核查组。核查组

的组成应根据核查员的专业领域、技术能力与经验、企业的性质、规模及排放设施的数量等确定，核查组至少由 2 名成员组成，其中

1 名为核查组长，至少 1 名为专业核查员。核查组的工作职责包括文件评审、现场核查和核查报告编制等。

　　《2021年核查指南》规定，核查机构要建立技术工作组和现场核查组。技术工作组通过文件评审等，识别现场核查重点，提出现

场核查清单；至少由 2 名成员组成，其中 1 名为负责人，至少 1名成员具备被核查的重点排放单位所在行业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

现场核查组根据现场核查清单实施现场核查，填写核查记录并报送技术工作组；应至少由 2 人组成。为了确保核查工作的连续性，现

场核查组成员原则上应为核查技术工作组的成员。对于核查人员调配存在困难等情况，现场核查组的成员可以与核查技术工作组成员

不同。核查组的工作职责包括文件评审、现场核查和编写核查结论等。

　　根据上述规定，开展核查工作必须建立核查组，并要求核查组成员应当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技术能力和工作经验，且必须实际

参与核查工作。核查组成员即便不能参与全部核查工作，至少也要作为技术工作组或者现场核查组的成员，参与文件评审、现场核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11084


